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非同级财政保障（特定目标类）经费

主管部门 怒江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31.02 31.02 10.00 该项目为非同级财政保障，系统无法提取
全年执行数，根据实际支出情况同级，该
项目全年实际执行数为70.39万元，因预算
执行过程中地方财政追加安排了退休人员
死亡抚恤金及两房建设化债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31.02 31.02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该项目2023年通过实施社保局拨公益性岗位工资、退休人员公用经费、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强边固防和高黎贡生物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与保护工作队员生活补助、司法
救助金、税务局拨所得税代扣奖励金、驻村工作队员生活补助、涉烟工作经费等项目，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
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预算年度内项目资金支出方向为公益性岗位工资、退休人员公用经费、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强边
固防和高黎贡生物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与保护工作队员生活补助、司法救助金、税务局拨所得税代扣奖励金、驻村工作队员生活补助、涉烟工作经费，达到公益诉讼立
案率不低于90%、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为100%、认罪认罚适用率在85%以上、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在95%以上等目标。

该项目2023年通过实施社保局拨公益性岗位工资、退休人员公用经费、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强边固防和高黎贡
生物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与保护工作队员生活补助、司法救助金、税务局拨所得税代扣奖励金、驻村工作队员生
活补助、涉烟工作经费等项目，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
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预算年度内项目资金支出方向为公益性岗
位工资、退休人员公用经费、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强边固防和高黎贡生物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与保护工作队员生
活补助、司法救助金、税务局拨所得税代扣奖励金、驻村工作队员生活补助、涉烟工作经费，达到公益诉讼立
案率100%、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为100%、认罪认罚适用率96.07%、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
过率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驻村人数 >= 4 人 2 10.00 5.00

驻村人数政策有变，根据驻领办文件要求2023年选派两名驻村人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益诉讼立案率 >= 9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 100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5 % 96.0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0.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85.00 良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怒江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20.40 20.40 20.4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40 20.40 20.4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我院办案业务提供经费保障，具体工作目标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司法公平正义，完善保障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强
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我院机关检察工作网络化数字化管理水平，为保障我院的业务正常开展。我院2023年项目主要产出目标为：公益诉讼立案率
不低于90%，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不低于60件，案件比不高于1.43，量刑建议采纳率不低于50%，群众来信3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到100%；效益指标为认
罪认罚适用率不低于85%；满意度指标为干警对办案场所维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不低于95%。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我院办案业务提供经费保障，具体工作目标为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司法公平正义，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强化对
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我院机关检察工作网络化数字化管理水平，为保障我院的业务正常开展。我
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公益诉讼立案率100，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163件，案件比1.12，量刑建议
采纳率99.37%，群众来信3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到100%；认罪认罚适用率96.07%；干警对办案场所维
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达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益诉讼立案率 >= 9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 >= 60 件 163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比 <= 1.43 倍 1.12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量刑建议采纳率 >= 50 % 99.37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5 % 96.0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干警对办案场所维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二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怒江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47.00 46.36 10.00 98.64 9.8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7.00 46.36 98.6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我院办案业务提供经费保障，具体工作目标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司法公平正义，完善保障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强
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我院机关检察工作网络化数字化管理水平，为保障我院的业务正常开展。我院2023年项目主要产出目标为：公益诉讼立案率
不低于90%，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不低于60件，案件比不高于1.43，量刑建议采纳率不低于50%，群众来信3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到100%；效益指标为认
罪认罚适用率不低于85%；满意度指标为干警对办案场所维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不低于95%。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我院办案业务提供经费保障，具体工作目标为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司法公平正义，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强化对
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我院机关检察工作网络化数字化管理水平，为保障我院的业务正常开展。我
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公益诉讼立案率100%，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163件，案件比1.12，量刑建
议采纳率99.37%，群众来信3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到100%；认罪认罚适用率96.07%；干警对办案场所
维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益诉讼立案率 >= 9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 >= 60 件 163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比 <= 1.43 倍 1.12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量刑建议采纳率 >= 50 % 99.37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5 % 96.0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干警对办案场所维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86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检察系统2023年第一批大中型维修改造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怒江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52.47 41.01 10.00 78.16 7.82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2.47 41.01 78.16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为实现新时代检察工作需要，有效规范全省检察机关办公用房和业务技术用房维修改造项目的审批程序，保障办案安全，改善办案办公环境，达到预期效果，
保证施工安全，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提供有力保障。二、坚持安全、简朴、实用、节能的原则，以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和完善使用
功能、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为重点，对存在安全隐患、使用时间较长、设施设备老化、功能不全、不能满足办公要求的办公用房和业务技术用房，进行必要的大中修
。

一、为实现新时代检察工作需要，有效规范全省检察机关办公用房和业务技术用房维修改造项目的审批程序，
保障办案安全，改善办案办公环境，达到预期效果，保证施工安全，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稳定
和公平正义提供有力保障。二、坚持安全、简朴、实用、节能的原则，以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和完善使用功能
、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为重点，对存在安全隐患、使用时间较长、设施设备老化、功能不全、不能满足办公要求
的办公用房和业务技术用房，进行必要的大中修。2023年度完成大中型维修改造项目1个，年度修缮项目面积
完成率100%，办案场所修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达100%，办案场所大型修缮经费使用合规性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大中型维修改造项目数量 = 1 个 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修缮项目面积完成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年度修缮项目完成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办案场所修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年度工程建设完成及时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办案场所大型修缮经费使用的合规性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修功能实现率 >= 9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修缮设施预计使用年限 >= 10 年 大于10年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办案场所大型修缮单位对经费保障的满意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7.82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度检察系统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怒江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5.00 15.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00 15.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加精准，检察产品引领法治进步、促进社会治理、服务经济发展作用更加凸显。高质效支持平安云南建设，加强法制宣传，落实好普法强基工作。 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加精准，检察产品引领法治进步、促进社会治理、服务经济发展作用更加凸显。高质效支持
平安云南建设，加强法制宣传，落实好普法强基工作。全年案件比1.12倍，公诉案件年终审结率达95.9%，群
众来信来访3个月内办理过程活结果答复率达100%，检察建议采用率达100%，普法强基工作群众满意度达100%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比 <= 1.43 倍 1.12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年终审结率 >= 65 % 95.9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来访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检察建议采用率 >= 9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普法强基工作群众满意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检察业务综合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 怒江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9.60 19.60 19.6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9.60 19.60 19.6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我院办案业务提供经费保障，具体工作目标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司法公平正义，完善保障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强
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我院机关检察工作网络化数字化管理水平，为保障我院的业务正常开展。我院2023年项目主要产出目标为：公益诉讼立案率
不低于90%，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不低于60件，案件比不高于1.43，量刑建议采纳率不低于50%，群众来信3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到100%；效益指标为认
罪认罚适用率不低于85%；满意度指标为干警对办案场所维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不低于95%。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我院办案业务提供经费保障，具体工作目标为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司法公平正义，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强化对
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我院机关检察工作网络化数字化管理水平，为保障我院的业务正常开展。我
院2023年绩效指完成情况为：公益诉讼立案率100%，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163件，案件比1.12，量刑建议
采纳率99.37%，群众来信3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到100%；认罪认罚适用率96.07%；干警对办案场所维
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益诉讼立案率 >= 9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 >= 60 件 163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比 <= 1.43 倍 1.12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量刑建议采纳率 >= 50 % 99.37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5 % 96.0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干警对办案场所维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一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怒江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泸水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28.00 127.97 10.00 99.98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8.00 127.97 99.98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我院办案业务提供经费保障，具体工作目标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司法公平正义，完善保障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强
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我院机关检察工作网络化数字化管理水平，为保障我院的业务正常开展。我院2023年项目主要产出目标为：公益诉讼立案率
不低于90%，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不低于60件，案件比不高于1.43，量刑建议采纳率不低于50%，群众来信3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到100%；效益指标为认
罪认罚适用率不低于85%；满意度指标为干警对办案场所维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不低于95%。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我院办案业务提供经费保障，具体工作目标为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司法公平正义，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强化对
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我院机关检察工作网络化数字化管理水平，为保障我院的业务正常开展。我
院2023年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公益诉讼立案率100%，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163件，案件比1.12，
量刑建议采纳率不低于50%，群众来信3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到100%；效益指标为认罪认罚适用率达
96.07；满意度指标为干警对办案场所维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达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益诉讼立案率 >= 9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 >= 60 件 163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比 <= 1.43 倍 1.12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量刑建议采纳率 >= 50 % 99.37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5 % 96.0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干警对办案场所维护管理服务的满意程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